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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陈军等十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，中汇公司：

经 2024年 6月 21日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程建宏同志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刘平同志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职务；

吕超同志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职务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陈军同志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河智同志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唐琳同志县乡镇财政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吴锡强同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

—2—

免去汪贵山同志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阿克木江·吐尔斯拜克同志县草原监测预警中心主任职

务；

免去孙福华同志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。

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6月 21日


